
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
113年度未指定捐款分配徵件計畫書
(新增經費編列原則)
1、 計畫總說明
	本會111至112年度受贈未指定學校捐款總計新台幣177萬6,500元整，依據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組織運作及基金管理辦法」第10條規定辦理審核及分配。
2、 計畫申請說明
1. 申請資格
· 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檢具計畫書，向本會提出申請。
· 依據前揭辦法第10條規定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：
· 董事會或校務運作不正常，致影響學校運作。
· 近3年內違反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令規定，經各級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糾正、命其限期改善或處罰者。
· 獲分配學校未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成果報告者。
2. 計畫執行期間
114學年度（114年5月1日 ~ 115年7月31日）
3. 審查基準
本次審查基準包括校務運作、財務狀況、辦學績效、學校規模、招生情形及其他相關指標，其中「照顧弱勢學生」與「非一般性資本門」將視為其他相關指標，作為審查參考指標。
4. 經費需求與申請
· 每案經費提案不超過40萬元，主要用途應以照顧弱勢學生為主，如有特殊需求亦可提出。
· 檢具計畫書1式6份郵寄至「104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40號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收」，並請提供電子檔至juyu@gm.ttu.edu.tw。
·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
5. 經費編列原則
· 業務費編列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為原則。
· [bookmark: _GoBack]獎助學金編列依各校獎助學金辦法為原則，請附上辦法全文。
6. 結果公布
預計於114年4月公布結果。
7. 聯繫我們
如有洽詢事宜，請聯絡02-25855901 紀如育小姐或寄送電子郵件至juyu@gm.ttu.edu.tw。

